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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認為《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法變得更兇
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
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
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
戲。今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
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
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因此，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
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缺乏實質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
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
不合理的版稅徵收。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數佬」。
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
方案－即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這樣才
能保障創作的自由度。
  修法的偏頗同時會帶來嚴重的後遺症，讓商家變本加厲的向不同創作者追討賠償，對於設計科系的學
生的學習進度更是影響極大；設計系學生都要學習從前人的作品中獲取靈感並把前人運用的設計元素
轉化成自己的設計語彙，這樣的修法會讓已得利益者變本加厲的向不同的人追討，對我們的下一代的
設計造成嚴重制肘，實為現代化香港的倒退。


